学生社团业务指导单位确认书

本单位                  （学院/部门）系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学生社团业务指导单位，已知晓《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中关于学生社团业务指导单位的主要职责，在指导该学生社团期间，本单位将承担学生社团健康发展的主体责任，担负对所负责学生社团日常活动的监督指导和社团成员的教育管理职责，负责指导教师工作情况评价认定等。

业务指导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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